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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仲裁裁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8月 7日收到《上

海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19）沪仲案字第 3240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重大

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4》，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诉公司退还相关奖励款共计人民币 94,555,050元并承担律师费及仲裁费。 

（一）本次仲裁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被申请人：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仲裁机构名称：上海仲裁委员会 

（二）本次仲裁的请求 

1、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退还相关奖励款共计人民币 94,555,050 元； 

2、请求裁决本案律师费用 30万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3、请求裁决本案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三）本次仲裁的主要事实和理由 

2014年 3 月 26日，申请人与原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

作协议》，约定被申请人在武进国家高新区投资设立企业，申请人对此给予支持

和配合。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被申请人在武进国家

高新区投资建立柴油发动机生产基地，被申请人应根据协议约定在园区内设立企

业；在工业用地安排方面，申请人按约定条件向被申请人支付总额 8,050万元的



项目奖励基金；在专项财政支持方面，申请人按约定条件向被申请人分批支付财

政奖励共计一亿元；在税收奖励方面，申请人按约定条件向被申请人支付相关税

款奖励。该补充协议第八条第 1 款特别约定：若被申请人未能按照投资协议在

2018 年底累计投资 30 亿，累计销售 50 亿，则申请人有权要求被申请人退还相

关奖励的一半。 

上述协议签订后，申请人按照协议约定，自 2014年 6 月 27日起陆续向被申

请人支付各项奖励款，总计人民币 18,911.01 万元。但经申请人查询，截至 2018

年底，被申请人在武进高新区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斯太尔动力（江苏）投资有限公

司的销售收入总计 284,685,141.52 元、斯太尔动力（常州）发动机有限公司的

销售收入总计 44,754,319.48 元，远未达到协议约定的“在 2018 年底累计销售

50亿”的目标。 

申请人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向上海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申请人退还奖励总金额的一半，即人民币 94,555,050元。 

二、 本次仲裁的裁决情况 

2020 年 8 月 5 日，仲裁庭依据《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五十三条第

一款的规定，裁决如下： 

1、被申请人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裁决作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申

请人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退还相关奖励款共计人民币

94,555,050元； 

2、被申请人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裁决作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申

请人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支付律师费人民币 300,000元； 

3、本案仲裁费人民币 597,852元（已由申请人预缴），全部由被申请人斯太

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被申请人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裁决作出之

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申请人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支付人民

币 597,852元。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本裁决书自作出之日其发生法律效力。 

三、 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诉讼(仲裁)基

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是否形

成预计

负债 

诉讼(仲

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果

及影响 

诉讼(仲裁)判决执

行情况 

披露

日期 
披露索引 

1.3 亿委托理 13,000 否 二审判决 《民事判决书》 本次诉讼判决为终 2019 《关于委



财诉讼事项 已生效 [（2019）最高法民终

515 号]判决，驳回公

司上诉，维持原判。

[（2018）鄂民初 40

号]判决同意公司解

除与被告方签署的

《方正东亚 o 天晟组

合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信托合同》和《方

正东亚 o 天晟组合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投资顾问协议》，驳回

了公司收回 1.3 亿元

理财本金和剩余投资

收益等诉讼请求 。 

审判决，公司已于

2018 年末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等相关

规定，对 1.3 亿元委

托理财本金计提资

产减值损失。公司于

近日收到湖北得伟

君尚律师事务所律

师函，请求公司与国

通信托签订玉环德

悦投资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协议并签署

有关办理股权工商

变更登记所需要的

其他文件，及时受让

国通信托有限公司

所持有的玉环德悦

投资有限公司

92.8%的股权。 

年 11

月 19

日 

托理财诉

讼事项二

审判决结

果的公告》

（公告编

号：

2019-079） 

茂盟（上海）

工程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89.1 是 
一审判决

执行 

向申请人支付价款

877,450 元及利息、                                                                                       

案件受理费 8,668 元，

诉讼费 5,000 元。 

查封一台设备及一

条生产线。 
  

上海天永智

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逾

期支付货款

事宜 

234.5 是 尚未开庭 尚未判决，不适用 不适用   

上海华依科

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设

备合同尾款 

160 是 尚未开庭 尚未裁决，不适用 不适用   

南京斯凯汽

车设备制造

有限责任有

限公司尾款

及质保金 

35.6 是 尚未开庭 尚未判决，不适用 不适用   

原公司员工

劳动合同纠

纷 

9.58 是 
仲裁已开

庭 
已裁决 不适用   

原公司及子

公司员工劳

动合同纠纷 

92.5 是 尚未开庭 尚未裁决，不适用 不适用   

原公司员工 3.47 是 一审判决 一次性支付申请人经 查封一台设备及一   



劳动合同诉

讼 

执行 济补偿金 34,660.4

元。 

条生产线 

原高级管理

人员劳动合

同纠纷诉讼 

163.23 是 
二审判决

执行 

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

偿金 1,000,000 元，竞

业限制补偿金

632,250 元。 

执行阶段   

四、 本次仲裁案件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需要追溯调减 2014年净利润 4,716.98 万元，从而造成 2014年当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由盈利变为亏损； 

2、公司 2020年度需要确认营业外支出约 4,828.31万元；  

3、公司 2020年度需要确认负债-其他应付款 9,545.29万元。但是由于上述

的 8,050万元项目奖励资金，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未经公司

授权直接实际支付给常州誉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前控股股东山东英达钢

构有限公司在常州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根据裁定判决书，我公司负有返还的义务

和责任，故需要对常州誉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追责。但基于山东英达钢构及

常州誉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情况，预计该笔债权收回可能性不高，故公司

暂不确认该笔或有债权，但是保留该笔债权的追索权。 

4、公司不排除利用公司的 350 亩工业用地及配套、专有技术等寻求与第三

方合作机会。 

5、公司将就上述仲裁事项涉及的相关问题继续与相关方进行沟通，争取妥

善解决。 

五、 备查文件 

1、《裁决书》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 月 10日 


